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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加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

自律监管的意见》的说明 

 

新《证券法》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对注册会计

师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，相应对中注协履行“服务、监督、

管理、协调”职能也提出更高要求。为推动事务所强化质量

管理，提升执业质量，中注协制定了《关于加强从事证券服

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自律监管的意见（审议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 

一、《意见》出台的背景、起草原则和过程 

注册会计师行业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力量，对提

高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，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，保护投

资者权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近年来，上市公司财务造

假案件频发，审计质量问题备受各方关注。习近平总书记对

行业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批示指示，国务院金融改革委员会 4

月以来多次开会提出要加大财务造假打击力度。新《证券法》

不再设证券服务业务门槛，大幅提升证券服务业务违法违规

成本，分步实施股票公开发行注册制改革，对证券服务业务

审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。为了做好新《证券法》的贯彻实施

工作，中注协于 2 月制定了应对新《证券法》实施有关工作

方案，提出制发关于加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事务所事中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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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律监管意见，丰富和完善自律监管措施，体现风险导向，

加大惩戒处理和信息公开曝光力度，推动事务所提升审计质

量。 

《意见》起草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

要求。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
明确指出，要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落实监管责任，健

全监管规则，创新监管方式；要提升行业自治水平，形成市

场自律、政府监管、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。在

放宽市场准入，取消证券服务业务资格行政审批的情况下，

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规范会员行为，加强自律管理，

实现与政府监管有机协同。二是优化监管思路。适应新《证

券法》实施后行业面临的新形势，优化监管体制和流程。坚

持管理与服务并重，强化风险预警和提示，帮助事务所完善

质量管理体系，提高执业能力。提升行业监管数字化水平，

推进信用监管，提升监管精准化水平。强化信息公开力度，

稳定事务所预期。在强化自律监管同时，体现构建协同监管

格局要求，建立行业联合监管和监管部门联席会议机制。 

新《证券法》公布后，中注协立即着手研究备案制施行

后事务所自律监管。借鉴国内外职业组织自律管理的成功经

验，起草《意见（讨论稿）》，征求了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意

见，经认真研究后，修订形成《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公开

征求意见共收到 113 条反馈意见，其中对《意见》的修改意

见 55 条，对后续落实《意见》相关措施的建议 58条。经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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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研究，尽量吸纳合理的修改意见，对《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作出相应修改。 

二、《意见》的主要内容 

《意见》在 7 个方面提出 20 条措施，包括强化风险预

警和提示、提升年度执业质量检查工作质量、健全实名投诉

举报和专案调查机制、加大惩戒威慑力度、充分发挥监管服

务功能、形成协同监管合力和保障措施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一是丰富监管手段。健全约谈和质询制度，分别作为事

中风险提示和事后监管的手段之一。健全专案调查制度，适

用于与行业密切相关，影响公众利益的重大、紧急事项，完

善对投诉举报、媒体质疑等事项的处理机制。丰富和完善自

律监管措施，增加强制培训、公开警示、责令事务所内部问

责等措施，适用于尚不构成惩戒的执业违规行为，形成与惩

戒措施和移送制度配套的自律监管手段体系。健全事务所执

业异常情况监测机制，建立监管线索档案，适时启动约谈、

质询、专案调查等监管程序，并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衔接，提升监管效率。 

二是加大监管力度。全面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

优化周期性检查安排，对首次承接证券服务业务的事务所、

业务量较大的合伙人加大检查力度，突出监管重点。完善惩

戒申诉机制，优化工作流程，加大对事务所首席合伙人、审

计业务主管合伙人、质量控制主管合伙人、审计业务项目合

伙人等关键岗位人员的责任追究力度。强化监管信息披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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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对日常监管信息和惩戒处理信息的信息公开力度，提高

信息透明度，提升惩戒威慑力度。 

三是拓展监管功能。强化风险预警和提示，开展常态化

诚信教育、实时监测事务所执业情况、完善约谈制度、深入

开展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情况分析，体现风险导向的监管思路。

强化监管服务功能，制定自律公约，加强对事务所从事证券

服务业务的评估和辅导，开展执业质量检查回头看，深化周

期帮扶机制，加强专业技术支持，体现寓管于服，管理与服

务并重的监管思路。完善联合监管机制，构建信用监管体系，

推动建立涵盖联动监管、事中事后监管、信用监管在内的综

合监管机制，形成行政性、市场性和行业性等惩戒措施多管

齐下的失信联合惩戒格局。 

三、有关意见和问题的说明 

《意见》是对下一阶段行业自律监管工作的总体安排，

将通过制定或修改相关监管制度予以落实。从反馈意见情况

看，事务所执业情况监测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惩戒

和申诉机制等方面受到较多关注。现就有关意见和问题作出

说明： 

一是事务所执业情况监测不同于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

理。根据新《证券法》，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，应向证

监会和财政部备案。中注协建立事务所执业情况监测机制，

通过对公开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，识别异常情况，形成监管

线索档案，突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重点，提高监管效率和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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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。 

二是周期性检查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关系。随

机抽取检查对象要求合理确定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既保证必

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，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。

在考虑其他监管部门对事务所全面检查的基础上，实现对审

计市场有重大影响的事务所 3年一个周期的执业质量检查全

覆盖，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。 

三是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重点监管不存在矛盾。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《国务

院指导意见》）明确，要根据不同领域特点和风险程度，分

别确定监管内容、方式和频次，提升事中事后监管精准化水

平。将随机抽取的比例频次、被抽查概率与事务所的信用水

平、执业情况挂钩，既是落实《国务院指导意见》精神的要

求，也是与事务所执业情况监测等机制形成有效衔接，提高

自律监管效率和效果的要求。 

四是惩戒庭和申诉庭安排以及行业外人士占比。在现行

惩戒委员会和申诉委员会工作机制下，召集会议难度较大，

且不易聚焦问题，已不适应加强执业质量自律监管的需要。

借鉴国内外注册会计师、律师行业处理处罚的普遍做法，实

行惩戒（申诉）庭制度，压缩惩戒（申诉）庭的规模，强化

问题聚焦，坚持案件审理专业化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同时强化

行业内外的沟通和理解。 


